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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提示 

• 這是由控權人向申報財務機構提供的自我證明表格，以作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用途。申報財務機構可把收集所得的資

料交給稅務局，稅務局會將資料轉交到另一稅務管轄區的稅務當局。 

• 如控權人的稅務居民身份有所改變，應盡快將所有變更通知申報機構。 

• 除不適用或特別註明外，必須填寫這份表格所有部分。如這份表格上的空位不夠應用，可另紙填寫。在欄∕部標有星號(*)

的項目為申報財務機構須向稅務局申報的資料。 

李李 

 

 

 

 

致： 凱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 / 凱基期貨〈香港〉有限公司 (“KGI”) 

香港金鐘道88號太古廣場一座33樓 

帳戶號碼：   

自我證明表格–控權人 
 

 

 

第1部 控權人的身分識辦資料 

(1) 控權人的姓名 

稱謂（例如：先生、太太、女士、小姐）   

姓氏*   

名字*   

中間名   

(2) 香港身份證或護照號碼   

(3) 現時住址 

第1行（例如：室、樓層、大廈、街道、地區）   

第2行（城市）*    

第3行（例如：省、州）   

國家 *   

郵政編碼/郵遞區號碼   

(4) 通訊地址（如通訊地址與現時住址不同，填寫此欄） 

第1行（例如：室、樓層、大廈、街道、地區）   

第2行（城市）    

第3行（例如：省、州）   

國家   

郵政編碼/郵遞區號碼   

(5) 出生日期* （日/月/年）   

(6) 出生地點（可不填寫） 

鎮/城市   

省/州   

國家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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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部 你作為控權人的實體帳戶持有人 

填寫你作為控權人的實體帳戶持有人的名稱。 
 

實體 實體帳戶持有人的名稱 

(1)  

(2)  

(3)  

 

第3部 居留司法管轄區及稅務編號或具有等同功能的識辨編號（以下簡稱「稅務編號」）* 

提供以下資料，列明（a）控權人的居留司法管轄區，亦即控權人的稅務管轄區（香港包括在內）及（b）該居留司法管轄區發
給控權人的稅務編號。列出所有（不限於5個）居留司法管轄區。 

如控權人是香港稅務居民，稅務编號是其香港身份證號碼。

如沒有提供稅務編號，必須填寫合適的理由： 

理由A–控權人的居留司法稅務管轄區並沒有向其居民發出稅務編號。 

理由B–控權人不能取得稅務編號。如選取這一理由，解釋控權人不能取得稅務編號的原因》

理由C–控權人毋須提供稅務編號。居留司法管轄區的主管機關不需要控權人披露稅務編號》 

 

居留司法管轄區 稅務編號 
如沒有提供稅務編號，

填寫理由A、B或C 
如選擇理由B， 

解釋控權人不能取得稅務編號的原因 

(1)    

(2)    

(3)    

(4)    

(5)    

第4部 控權人類別 

就第2部所載的每個實體，在適當方格內加上X號，指出控權人就每個實體所屬的控權人類別。 
 

實體類別 控權人類別 實體⑴ 實體(2) 實體(3) 

法人 擁有控制股權的個人（即擁有不少於百分之二十五的已發行股本） 口 口 口 

以其他途徑行使控制權或有權行使控制權的個人（即擁有不少於百份之

二十五的表決權） 
口 口 口 

擔任該實體的高級管理人員∕對該實體的管理行使最終控制權的個人 口 口 口 

信託 財產授予人 口 口 口 

受託人 口 口 口 

保護人 口 口 口 

受益人或某類別受益人的成員 口 口 口 

其他（例如：如財產授予人∕受託人∕保護人∕受益人為另一實體，對該

實體行使控制權的個人） 
口 口 口 

 

除信託以外的

法律安排 

處於相等∕相類於財產授予人位置的個人 口 口 口 

處於相等∕相類於受託人位置的個人 口 口 口 

處於相等∕相類於保護人位置的個人 口 口 口 

處於相等∕相類於受益人或某類別受益人的成員位置的個人 口 口 口 

其他（例如：如處於相等∕相類於財產授予人∕受託人∕保護人∕受益人位

置的人為另一實體，對該實體行使控制權的個人） 

 

口 

 

口 

 

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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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告：根據《稅務條例》第80(2E)條，如任何人在作出自我證明時，在明知一項陳述在要項上屬具誤導性、虛假或不正確，或

罔顧一項陳述是否在要項上屬具誤導性、虛假或不正確下，作出該項陳述，即屬犯罪。一經定罪，可處第3級（即$10,000）罰

款。 

第5部 聲明及簽署 

本人知悉及同意，財務機構可根據《稅務條例》（第112章）有關交換財務帳戶資料的法律條文，（a）收集本表格所

載資料並可備存作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用途及（b）把該等資料和關於控權人及任何須申報帳戶的資料向香港特別行

政區政府稅務局申報，從而把資料轉交到控權人的居留司法管轄區的稅務當局。 

本人證明，就與本表格所有相關的實體帳戶持有人所持有的帳戶，本人是控權人∕本人獲控權人授權簽署本表格
＃
。 

本人承諾，如情況有所改變，以致影響本表格第1部所述的個人的稅務居民身分，或引致本表格所載的資料不正確，本人會通知 

KGI，並會在情況發生改變後30日內，向KGI提交一份已適當更新的自我證明表格。 

本人聲明就本人所知所信，本表格內所填報的所有資料和聲明均屬真實、正確和完備。 

 

簽署   

姓名   

身分   （如你不是第1部所述的個人，說明你的身分。如果你是以 

日期（日∕月∕年）   受權人身分簽署這份表格，須夾附該授權書的核證副本。） 

 

 

 

 
＃ 
刪去不適用者 

 


